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8年8月23日                                                       府行救字第1080181672號      

訴願人：助苙股份有限公司       設南投市工業南七路8之1號

代表人：張麗梅                 住址：同上
送達代收人：張慶宗律師         設台中市西區英才路499號3樓

訴願人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民國（以下同）108年6月17日投環局廢字第1080010505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昶笙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昶笙福公司）於本縣南投市工業南七路8-1號設廠經營廢棄物處理業，該廠址已轉移訴願人所有，訴願人前於108年5月20日助苙字第10805001號函表示擬代為清除原昶笙福公司貯存廠內之廢棄物，經本府環境保護局於108年6月17日投環局廢字第1080010505號函復訴願人，表示昶笙福公司係該留存廠內廢棄物之行為人，依規定應由昶笙福公司負起自行或委託合格之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清理之義務與責任，昶笙福公司依廢棄物清理法應負之清理責任，並不因土地所權轉移而消滅。訴願人不服，於108年7月8日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本府環境保護局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規定：「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代為清除、處理廢棄物時，得不經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同意，強制進入公私場所進行有關採樣、檢測、清除或處理等相關措施。第1項必要費用之求償權，優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代為清除、處理第一項廢棄物時，得委託適當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之。」、行政院環保署101年9月5日環署廢字第1010072013號函釋說明：「一、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規定略以：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二、本署98年7月8日環署廢字第0980059664號函釋略以：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應依「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原則，以污染行為人而有優先清除責任者為對象，並考量土地資源之有限性及不可回復性，要求土地所有權人及事實上對土地有管理權之人，亦須善盡維護義務。三、本署98年9月7日環署廢字第0980072905號函略以：若新、舊土地所有人符合「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情形者，該土地所有人均負有清除處理其土地廢棄物之行為義務。而舊土地所有人依法負有清理義務，其所受行政處分並不因該土地所有人轉移而消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1）依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規定：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該條之所以課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土地者，應負清除處理之責任，乃係考量土地資源之有限性及不可回復性，要求土地所有權人及事實上對土地有管理權之人，善盡一定之維護義務，以期能達到土地永續使用之環保目標，上開人等所負擔者即是「狀態責任」。（2）訴願人現為南投市工業南七路8-1號土地所權人，應負擔清除義務，訴願人本即負有維護土地之責任，自應負擔清除義務，惟原處分機關仍執意認應由污染行為人昶笙福公司負清理義務（行為責任），然昶笙福公司因先前許多訴訟案件，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已不願意承擔昶笙福公司委託處理之廢棄物，原處分機關仍執意命昶笙福公司清除與實務見有所違背。（3）請求原處分機關命訴願人在南投市工業南七路8-1號土地之廢棄物為限期清除之行政處分等語，資為爭議。
三、經查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之所以之所以課予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應負清除處理之責任，乃因渠等為構成該等「危險狀態」之「行為人」，易言之，事業廢棄物之傾倒及掩埋者，為直接構成危害之來源，應負作為之行為責任。有關昶笙福公司留存廠內之廢棄物，該公司即為污染行為人，而應負起自行或委託合格之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清理之義務與行為責任。原昶笙福公司留存廠內之廢棄物，依該公司自行提報之清理計畫書、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及相關實務見解，仍應由昶笙福公司負優先清理義務與責任（行為責任），不因所有轉讓而免其清除義務，昶笙福公司為污染行為人所負清理廢棄物義務(行為責任)，並不因土地所有權轉移而消滅，惟新的土地所有權人亦應善盡維護之義務，前揭函釋並無禁止新的土地所有權人代為清除廠內廢棄物，訴願人亦有負清償廢棄物之責任，訴願人於108年5月20日表示擬代為清除原昶笙福公司貯存廠內之廢棄物，本府環境保護局函文通知原昶笙福公司留存廠內廢棄物清除責任不因土地所有權移轉而免除，先予敘明。
四、再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同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59年判字第79號判決意旨略為：「被告官署之通知，係說明該事件之真相及處理之經過，（下略），是項通知，雖為行政官署行政行為，但非行政處分，既不違法，更無損害原告之權益，原告對之提起行政爭訟，自為法所不許。」載有判例。
五、查本案訴願人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108年6月17日投環局廢字第1080010505號函，提起訴願，核其內容，僅係本府環境保護局對於訴願人擬代清除原昶笙福公司貯存廠內之廢棄物，回復表示昶笙福公司係該留存廠內廢棄物之行為人，依法應由昶笙福公司負起自行或委託合格之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清理之義務與責任，昶笙福公司應負之清理責任，並不因土地所權轉移而消滅，內容僅係單純就昶笙福公司廠內留存之廢棄物，說明依法仍應由昶笙福公司負起優先清理責任之事實敘述，並無限制訴願人自行清除廢棄物之義涵，訴願人以土地所有人資格依程序申請合法業者清除原堆置之廢棄物，仍非法律所限制，並未對訴願人權益發生規制之法律效果，並非行政處分尚非對訴願人申請事項生有否准效力之行政處分，性質應屬觀念通知，是訴願人對該項函文不服，據以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8年8月23日

縣長  林明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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